	

	

	

	

	苏环办〔2024〕189号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电动自行车

废铅蓄电池环保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关于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废铅蓄电池环境监管，省厅决定于2024年7月—2025年12月开展电动自行车废铅蓄电池环保整治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铅蓄电池生产企业排查。请各设区市局组织对辖区内铅蓄电池生产企业摸排，建立企业清单，于2024年7月31日前报送省厅。在排查基础上，进一步深化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变试点为试行；推进铅蓄电池生产企业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督促辖区内所有铅蓄电池生产企业，以自建或者委托等方式，建立与产品销售量相匹配的废铅蓄电池回收体系。请各设区市局及时开展政策宣传，加大动员部署力度，督促企业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及时编制具体实施方案，并于2024年11月底前督促企业按照《省生态环境厅 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省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19〕145号）相关要求向省厅提交申请。

二、健全三级回收体系。督促企业落实生产者主体责任，以销售网络为依托，将销售网点全部纳入废铅蓄电池收集网点，编制废铅蓄电池收集网点清单，构建完善的“生产企业-集中转运点-收集网点”三级回收体系，滚动更新收集网点清单体系，2024年11月底前完成与涉废铅蓄电池各类门店签订回收协议。采取逆向回收模式，不断提高废铅蓄电池规范收集率。到2025年，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通过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实现废铅蓄电池规范收集率达到75%以上。

三、加强集中转运点管理。落实《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江苏省危险废物全命周期监控系统上线运行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20〕401号）要求，督促集中转运点于2024年8月底前完成现场视频监控系统设置。监控系统应确保画面清晰，能连续录下作业情形，监控视频保存时间不少于3个月，并保证24小时连续连线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各设区市局要每半年组织一次现场视频与实际联单对照检查，强化转移联单管理，打击非法转移违法行为。

四、强化收集网点信息化管理。督促生产企业和原试点单位加快完善废铅蓄电池管理信息系统，将危险废物信息化监管延伸到收集网点终端。督促收集网点完善信息化管理台帐，如实记录废铅蓄电池收集、贮存、转移情况，严查收集网点将废铅蓄电池非法出售给无回收资质小商贩的违法行为。各收集网点要于2024年10月底前印制并悬挂“废铅蓄电池收集网点”标识（标识上应有溯源二维码，见附件1），做到现场扫码能查阅收集转运全过程信息，实现废铅蓄电池溯源管理。

五、加快提升废铅蓄电池处置能力。请南通、无锡等相关设区市局加快推进南通海宝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无锡悦诚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和试生产，提升废铅蓄电池处置能力，满足全省废铅蓄电池处置工作需求。

年度整治工作进展请各设区市局于2024年12月、2025年12月底报送省厅（联系人：固体处梁春凯，电话：025-58527560）。
附件：1. 废铅蓄电池收集点标识
      2. 废铅蓄电池生产企业清单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4年7月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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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铅蓄电池生产企业清单
	序号
	企业名称
	详细地址
	年销售铅蓄电池量
	省内销售铅蓄电池量
	省内销售网点数量
	是否是试点单位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4年7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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